2019年益阳市政协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一、整体情况

（一）政协职能：市政协机关现有在职干职工59人，离退休人员46人，临时聘用人员2人。市政协办公室负责市政协全体会议、常务委员会议、主席会议、驻会主席办公会等的会务工作；负责上述会议所形成的决议、决定、建议案的组织实施；负责协调市政协各专门委员会的工作，充分发挥市政协委员的作用，履行好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基本职责；负责市政协委员进行视察、参观、调查、座谈等日常活动的服务和具体组织工作；受省政协办公厅的委托，组织在益省政协委员进行视察活动；研究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理论、政策，调查研究地方政协的共同性问题及其解决办法，供领导参考；宣传人民政协的方针政策、工作业绩和经验以及政协委员的先进事迹，收集和反映市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的意见与建议，综合、反映社情民意；联系和指导全市各级政协的工作，联系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各人民团体和无党派人士，联系市直有关部门，互通信息，协调工作，加强合作；负责市政协有关后勤服务管理工作和行政事务管理工作；负责权限范围内的人事任免；负责接待来益访问的海内外有关友好人士和对外联谊工作；承办市政协主席、副主席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市政协办公室部门整体支出情况：2019年共收入1507.84万元，其中预算内1507.84万元。2018年结余356.12万元。2019年度追加经费310.95万元。2019年共支出1854.57万元。工资福利支出1014.51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805.16万元。其中：办公费26.71万元。印刷费15.95万元。水电物业管理费42.35万元。邮电费6.96万元。公务用车维护费48.04万元。差旅费44.52万元。维修（护）费76.28万元。出国出（境）费24.6万元。会议费131万元。 培训费12.84万元。接待费10.11万元。劳务费22.46万元。工会经费28万元。福利费22.45万元。其他交通费62.94万元。其他商品服务支出226.13万元；其他资本性支出34.9万元。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加强职能建设，提高政协履职水平和参政议政能力，加强预决算公开力度，严控三公经费，使之逐年下降，完善机关内控制度建设，合理高效利用资金，广泛服务益阳经济社会发展。
（四）部门整体支出情况分析：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大背景下，市政协机关进一步加强财务管理，规范资金使用，强化资产管理。从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结果来看，单位预算编制科学，民主理财、公开理财氛围浓厚，重大财务事项经由集体研究决策，财务制度健全。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进一步推进政协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建设，充分发挥办公室、各委室在政协工作全局中的重要作用，调动机关履行政协职能的积极性，转变工作作风，提高议事效率。
（二）绩效评价范围：市政协办公室、委员联络工作委员会、提案委员会、经济科技委员会、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文教卫体委员会、社会群团和法制委员会（民族宗教和港澳台侨外事委员会）、研究室（文史学习委员会）资金使用情况，办公室主要评估参谋、协调、服务、保障工作等四个方面的履职情况；专门委员会主要评估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等三个方面的履职情况。
（三）绩效评价程序：自我评估，各被评估单位根据年度工作安排进行自评，总结经验，查找问题，研究制定整改措施，自评报告主要包括任务完成情况、自我评分、主要做法、亮点工作、业绩和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等内容。工作任务未完成的要说明原因，并提出整改措施。跟踪评估，政协机关绩效评估领导小组将采取考察和督办等方式对各被评估单位指标完成进度、质量和效果情况进行跟踪检查。年终评估，市政协机关绩效评估领导小组对各被评估单位年度绩效进行综合评估。
（四）绩效评价组织实施：市政协机关成立绩效评估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指导、协调机关的绩效评估工作。绩效评估领导小组定期或不定期对被评估单位指标完成的数量、质量、进度和效果进行考核打分，并作为年终考核的依据。主要采取“听、查、看”的方式进行。听，听取被评估单位完成绩效评估情况的汇报。主要包括任务完成情况、主要做法、亮点工作、业绩和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等内容。工作任务未完成的要说明原因，并提出整改措施。查，重点查阅被评估单位工作任务完成情况的相关资料。主要包括：工作计划、会议记录、自评资料、自查报告、成果记录、各种工作总结等。看，重点查看被评估单位工作任务完成结果和工作亮点及业绩。
三、主要绩效
（一）服务中心大局，认真履行三项职能。一是通过广泛多层开展协商、积极探索“双月协商”、认真组织对口协商，为促进民生问题的解决发挥了促进作用。二是通过精心组织民主评议、强化提案跟踪督办、扎实开展专题视察来优化发展环境，推进民主监督，进一步推动了部门工作的改进和提高。三是通过抓好重点课题调研、组织专题调研、积极反映社情民意来研究前瞻课题，拓宽参政平台。四是通过做好文史宣传工作、激发委员履职热情、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来提升工作水平，进一步扩大了政协工作的影响力。
（二）加强财务管理，规范资金支出。严格执行财务预算制度、公务卡制度、附件清单制度，加强了财务监督和管理，控制预算申请，严格审批程序，规范经费支出，进一步健全了财务报表、委室台帐、委员工作室台帐、车辆运行台帐、食堂台帐及各专项经费台帐，确保了机关财务管理工作规范、经费开支合理、账目清楚、收支平衡。加大内控制度建设，制定和完善了《公车管理补充办法》、《公务接待管理办法》、《差旅费管理办法》、《会审联签》等机关内部管理制度。“三公”经费控制较好。2019年公务接待费101100元比2018年减少30022元，2018年公务接待费131122元比2017年减少93992.29元，2017年公务接待费215114.29元比2016年215281.5元减少167.21元。2016年公务接待费215281.5元比2015同期216408元减少1126.5元。2019年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480400元比2018年增加4881.59元，原因是下乡调研、视察、扶贫任务增加，整体上公车运行维护费在可控范围。2018年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475518.41元比2017年减少14966.9元，2017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490485.31元比2016年同期726309.77元减少235824.46元。2016年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723562.76元比2015年同期726309.77元减少2747.01元。2012年13台车，车辆运行费132万，每台车平均10万元以上；2013年17台车，车辆运行费115万，每台车平均5.6万元；2014年车辆运行费77万元，每台车只有4.3万元；2015年车辆运行费72万元，比2014年下降5万元；2016年全市公车改革，市政协机关保留7台公务用车。
（三）加强机关建设，进一步凝聚正能量。一是实行物业管理。机关物业管理实行服务外包，区分权责，机关物业维修质量和服务水平明显提高。二是加强食堂管理，优化餐饮服务。不断创新探索食堂管理办法，明确食堂管理人员、采买人员、厨师职能，坚持食堂例会制，加强成本核算，对食堂进行了维修改造，增添和更换了一批新设备，优化了食堂环境，确保了食堂的正常运转和优质服务。三是机关环境进一步改善。对两栋办公楼的屋顶进行了防漏维修；督促机关事务管理处加强电路改造，解决了电压不稳问题；不断完善老干学习室、阅览室、健身房等功能用房设施设备，丰富了干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对两栋办公楼的视频监控系统进行了升级改造，加强了安全保障；粉刷两栋办公楼公共区域的墙面，更换办公楼公共区域及会议室的照明灯光，增加更换办公楼的花卉及品种，美化了办公楼环境；新建了消防控制室和微型消防站，进一步确保了机关消防安全。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没有定期清理往来款项。三年以上的其他应收和其他应付款较多，需要建立健全往来资金定期清理机制，切实加强往来资金管理，每年至少进行一次检查清理，并及时处理，不长期挂账。
（二）固定资产管理有待进一步规范。虽然对每年新增固定资产进行了登记，但未按相关要求对所有固定资产进行盘点清查，未进行账实核对，资产管理严谨性程度不够，有待进一步规范管理。
（三）三公经费管理有待进一步加强。2019年三公经费虽然下降，但在管理上仍需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一些公务接待的对象存在不明确现象，公务接待附件清单、内容不全。
五、意见建议
（一）严格执行财务制度。机关进一步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办公室、各委室认真对照机关财务管理制度，严格执行并落实。
（二）完善财务审批和会审联签制度。办公室、各委室报账员严格按照财务审批制度进行报账，并建立好相关台账，各类凭证要真实、规范。财务室需进行认真审核，剔除不合规的发票，对发票及金额进行严格把关。加强财务监督和管理，各类报账发票需经会审联签审核盖章后方能生效。
（三）提高开源节流力度。在完善内部管理，做到“节流”的同时，要加强外部联系，做到 “开源”，多方位筹措资金。各专委会专项调研视察活动多，接待费用大，应积极向财政争取资金。
（四）严格控制公务接待。公务接待严格按照机关《来宾来客接待及会议开支制度》和中央省市有关精神执行，坚持公务接待审批程序，由行政科开具接待审批单，报相关领导审批后，安排在定点酒店接待，严格控制接待标准。
（五）加强车辆管理。完善车辆报账程序，车队与行政科每月应在报账前统一时间进行里程数登记，建立台账，车辆充油、通行费、车辆维修等报账凭证需经车队所有领导签字核实再进行汇总报账。驾驶员应及时将公里票交财务室回收，财务室凭公里票计发油卡充值。
（六）控制文印费。严格按照新文印管理办法执行，在指定文印室进行文件、材料印制。简单性文件尽可能由办公室、各专委会自行打印，减少开支。严格文印报账登记审核与结算，文印费每月一结。
 
